
附件 5

斗门区农村建房全链条监管执法程序流程图

通过日巡查、周核查、月抽查、季度督查发现

的问题，纳入台账管理

对于有轻微违法现象的，现场及时劝阻，同时立即上报镇人民

政府，并协助镇人民政府相关人员进行现场处置，到场人员做

好记录并签字确认

24 小时内

两个工作日内

镇人民政府、所属村委会等部门到现场了解情况、制止

违法行为，同时由镇人民政府依法向违法主体发放相应

法律文书，同时将情况抄送相关职能部门

村巡查专管员加

强继续每日巡查

工作，巩固整治

成效

依法函告供电供水部门，对违法建筑采取停电停水措施处理

供电供水部门对违法建筑作出停电停水处理

镇人民政府做好有关资料总结归档及宣传等工作

镇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按通知日期对违法建筑进行清拆

各镇组织属地综合行政执法办、自然资源所、农业农村办等部

门，依法对抢建的违法建设实施行政强制拆除措施

发现抢建的

逾期不整改的

一个工作日内

限期内完成整改的

3 个工作日内

各相关职能部门“四到场”发现的问题，

纳入台账管理

相关职能部

门依职责实

施农房建设

监管工作


